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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现持有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尚红采

石厂建筑材料用灰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5329232009107130040201，面积 0.04km2，

开采标高 2250 至 2190m，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有效期限：伍年 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1 日。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与“祥云

县禾甸镇茨笆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二号矿体”采矿权毗邻，2020 年 8 月，

祥云县自然资源局将“祥云县禾甸镇茨笆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二号矿体”

进行了公开的招牌挂，其拟出让矿区面积为 0.0623km2，开采标高 2255 至 2155m。最终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竞得该采矿权，双方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

同，并一次性缴清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因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尚

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灰岩矿”、“ 祥云县禾甸镇茨笆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

二号矿体”两个矿权，为利于后期矿山开采及管理，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申请将“祥云

滇瑞工贸有限公司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灰岩矿”、“ 祥云县禾甸

镇茨笆村尚红采石厂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二号矿体”整合为“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尚

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一个矿权，整合后拟设矿区面积 0.0813km2，开采标高：

2255m-2155m。 

为办理采矿权的变更手续（矿区面积由 0.0400km2 变更为 0.0813km2，开采标高由

2250m-2190m 变更为 2255m-2155m，生产规模由 10 万吨/年变更为 60 万吨/年），矿山

先后完成《云南省祥云县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报告》（2023 年）、《祥云滇瑞工

贸有限公司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相关批复。 

为保护地质环境以及土地资源，同时指导矿山对评估区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对损毁

区进行土地复垦，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 修正）、《土地复垦条例实施

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6 号）（2019 年 7 月修正）及《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需编制新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此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完成《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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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

作。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及综

合治理措施，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

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服务。 

（2）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有效遏制项目区

土地损毁和水土流失，并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尽快恢复和重建项目区生态环境，保

障项目区及周边地区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3）规范土地复垦活动，加强土地复垦管理。为更好的贯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土地复垦条例》中提出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的土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地损

毁面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 

（4）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

原则，基于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地的复垦责任和

义务，将复垦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5）为贯彻《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精神，保护生

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使损毁土地全面恢复生产力，特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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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志伟 

矿区面积及 

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0813km2，开采深度 2255m～2155m 

生产规模 60.0 万吨/年 

采矿证号 C5329232009107130040201 评估区面积 0.8321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7H120151 

矿山生产 

服务年限 

         9.8 年            

(2024 年 03 月～2034 年 01 月) 

方案适 

用年限 

5.0 年 

(2024 年 3 月～2029 年 3 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梁厚景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沈顶宽 项目负责人 水工环  

李  凤 工程师 地质  

左文雄 工程师 水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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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 

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 

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发育，发育潜在不稳定边坡 2 处

（BW1～BW2），BW1～BW2 潜在不稳定边坡，危害对象主要为矿山

道路及进入场地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现状无采矿活动，现状危害程度、

危险性中等。现状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预测评估：未来露天采场诱发崩塌、滑坡等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大；引发涌水、积水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危害性

小；未来露天采场遭受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险性、危

害性大。矿山地质灾害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矿体位于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评估区内没有生活水

源地，区内地表水系不发育。矿山含水层破坏程度现状评估为较轻。 

预测评估：矿山赋矿地层为裂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强。未来矿山含水

层破坏程度为较严重。 

 

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地质

遗迹、人文景

观）破坏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矿山道路、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辅助生产区等占用和

破坏面积 16.2884hm2。现状对土地植被的占用和破坏严重。 

预测评估：矿山露天采场、矿山开采后形成的露天采坑采深高达 85m，

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大，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为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预测评估：预测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评

估 

评估区内无村庄居民点分布。评估区西侧分布有 2 所田房，一般无人居

住。矿山开采采对田房影响较小。 

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综合评估 

评估区内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

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

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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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

的 

环节与时

序 

 

项目名称 利用情况 损毁时序 

已有 

工程 

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 废弃 2010 年 01 月～2024 年 03 月 

2#露天采场 利用 2010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1#排土场及影响区 废弃 2010 年 01 月～2024 年 03 月 

2#排土场 利用+新建 2010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生产及辅助生产区 利用 2010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表土堆场 新建 2019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1#矿山道路 废弃 2010 年 01 月～2024 年 03 月 

2#矿山道路 利用 2019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3#矿山道路 利用 2019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拦挡工程 利用+新建 2019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截排水工程 利用+新建 2019 年 01 月～2029 年 03 月 

拟建 

工程 

2#露天采场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高位水池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拦挡工程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截排水工程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已损毁各 

类土地现

状 

截至目前，本项目已造成 16.2884hm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

毁其他园地 0.1870hm2，乔木林地 0.5015hm2，灌木林地 0.0151hm2，其他林地

1.1802hm2，其他草地 0.1627hm2，采矿用地 13.9437hm2，农村道路 0.2982hm2。按

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12.3190hm2，挖损损毁 3.9694hm2；按损毁土地程度

分析，重度损毁 15.4989hm2，中度损毁 0.1690hm2，轻度损毁 0.6205hm2，按损毁

权属统计，属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民委员会、祥云县刘厂镇刘厂村民委员会。 

拟损毁土

地 

预测与评

估 

后期矿山开采拟损毁 3.3287hm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毁乔

木林地 2.8395hm2、灌木林地 0.4892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0.0699hm2，挖损损毁 3.2588hm2；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重度损毁 3.2588hm2，轻

度损毁 0.0699hm2，按损毁权属统计，属祥云县禾甸镇茨芭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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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浇地 - - - - 

园地 其他园地 0.1870 0.1870 - - 

林地 

乔木林地 3.3410 0.5015 2.8395 - 

灌木林地 0.5043 0.0151 0.4892 - 

其他林地 1.1802 1.1802 - - 

草地 其他草地 0.1627 0.1627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3.9437 13.9437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2982 0.2982 - - 

其他土地 田坎 - - - - 

合计 19.6171 16.2884 3.3287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7.2282 3.9694 3.2588 

塌陷 - - - 

压占 12.3889 12.3190 0.0699 

小计 19.6171 16.2884 3.3287 

合计 19.6171 16.2884 3.3287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02） 其他园地（0203） - 0.2986 

林地（03） 乔木林地（0301）  16.9478 

草地（04） 其他草地（0404） - 1.8099 

合计 - 19.0563 

设施占用 0.5608 

土地复垦率 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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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防治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

区（A） 

露天采场边坡 坡面危岩清理 土石方开挖 m³ 600 

露天采场 截洪沟 
土石方开挖 m³ 546 

M7.5 浆砌块石 m³ 423 

2#排土场 挡土墙 

开挖土方 m3 167.7 

M7.5 浆砌块石 m3 435.83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268.13 

生产及辅 

助生产区 
挡土墙 

开挖土方 m3 111.8 

M7.5 浆砌块石 m3 290.55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178.75 

表土堆场 挡土墙 

开挖土方 m3 55.9 

M7.5 浆砌块石 m3 145.28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89.34 

评估区 警示牌 块 9 

一般防治

区（C）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投资估算 方案服务年限 11.8 年总费用概算 102.81 万元 

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保护

工作部署 

近 5 年恢复治理工作计划： 

1）第一年（2024 年 3 月～2025 年 3 月）：对采场外围截洪沟工程施工；2#排土场土

墙工程施工；对采场边坡不稳定危岩体进行清理。 

2）第二年（2025 年 3 月～2026 年 3 月）：生产及辅助生产区、表土堆场挡土墙工程

施工；设监测点并设置警示牌，对各灾点进行监测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保管。 

3）第三年（2026 年 3 月～2027 年 3 月）：对开采期间露天采场边坡诱发的不稳定危

岩体、松散碎块石，应及时清理，以减轻对矿山生产的威胁。 

4）第四年（2027 年 3 月～2028 年 3 月）：对开采期间露天采场边坡诱发的不稳定危

岩体、松散碎块石，应及时清理，以减轻对矿山生产的威胁。 

5）第五年（2028 年 3 月～2029 年 3 月）：对露天边坡外一定范围内进行监测巡查，

发现隐患及时进行处理。 

地质环境保护基金计提计划表 

年度 费用预存额 （万元） 预存时间 

2024-2025 25.00 2024 年 12 月前 

2025-2026 20.72 2025 年 12 月前 

2026-2027 12.00 2026 年 12 月前 

2027-2028 12.00 2027 年 12 月前 

2028-2029 12.00  2028 年 12 月前 

2029-2030 7.03 2029 年 12 月前 

2030-2031 7.03 230 年 12 月前 

2031-2032 7.03 2031 年 12 月前 

小计 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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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土地复垦方案》的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分为近期工程、远期工程两部

分进行，即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为近期治理期；2029 年 03 月～2031 年 03

月为远期治理期。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复垦目标：本方案确定矿山服务年限结束后土地复垦责任面积为 19.6171hm2，

实际面积为 19.0563hm2，其中复垦为其他园地 0.2986m2，乔木林地 16.9478hm2，其

他草地 1.8099hm2。 

静态投资总额：252.3386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301.5718 万元 

（一）近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1～5 年（第一阶段） 

时间划分：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复垦位置：1#排土场及影响区、1#矿山道路、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生产及辅

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地区域、拟建露天采场 2195.0m 以上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3.8899hm2，其中复垦为其他园地 0.2986hm2，乔木林地

3.9523hm2，复垦为其他草地 0.5616hm2； 

静态投资总额：160.8277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181.6197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的 1#排土场及影

响区、1#矿山道路、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地区域、

拟建露天采场 2195.0m 以上区域，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对拟建的露

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对场地内堆放的表土进行转运，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

管护。 

各年度具体安排如下：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2024 年 03 月-2025 年 03 月） 

复垦位置：1#排土场及影响区、1#矿山道路、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

地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3.8899hm2，其中复垦为其他园地 0.2986hm2，复垦为乔木

林地 3.2940hm2，复垦为其他草地 0.2973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56.4616 万元、动态投资 56.4616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的 1#排土场及影

响区、1#矿山道路、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地区域，同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

做好其余预控措施，对拟建的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对损毁基本农田区域周边堆放

的表土进行转运，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2000.0m³，表土转运 34092.0m³，场地平整 2570.0m³，

土壤翻耕 0.2986hm2。 

2、生物化学工程： 

在栽植桑树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中桑树坑内施肥量 1kg/株，其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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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2986hm2。 

在栽植乔木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中乔木坑内施肥量 5kg/株，其他区

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3.2940hm2。 

在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全面撒播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他区域按 500kg/

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2973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桑树 7166 株，撒播灌木 3.5913hm2，撒播草籽 3.5913hm2。 

4、配套工程：配套塑管 500m。 

5、监测、管护工程：在 1#排土场及影响区布设 2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在 1#矿山

道路布设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在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地区域布设 1 个复

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3.8899hm2。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2025 年 03 月-2026 年 03 月） 

复垦位置：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0.4723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0.4159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0.0564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30.3904 万元、动态投资 32.5177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的 1#露天采场及

影响区，同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对拟建的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

并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3000.0m³，表土回覆 1314.92m³，场地平整

1247.70m³，土壤翻耕 0.2986hm2。 

2、生物化学工程： 

在栽植桑树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2986hm2。 

在栽植乔木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中乔木坑内施肥量 5kg/株，其他区

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4159hm2。 

在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全面撒播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他区域按 500kg/

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0564hm2。 

3、林草恢复工程：撒播灌木 0.4723hm2，撒播草籽 0.4723hm2。 

4、配套工程：配套塑管 300m。 

5、监测、管护工程：在 1#排土场及影响区布设 2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在 1#矿山

道路布设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在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复垦为其他园地区域布设 1 个复

垦效果监测点，在 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布设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4.3622hm2。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2026 年 03 月-2027 年 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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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16.5872 万元、动态投资 18.9907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无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对部分拟建的露

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3000.0m³。 

2、生物化学工程：对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3、监测、管护工程：在 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布设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

积为 0.4723hm2。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2027 年 03 月-2028 年 03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18.3658 万元、动态投资 22.4989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无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对部分拟建的露

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同时准备好下一年复垦工

作，提前购置部分苗木。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798.76m³。 

2、生物化学工程：对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3、监测、管护工程：在 1#露天采场及影响区布设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

积为 0.4723h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2028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195.0 m 标高以上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0.4503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0.2424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0.2079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39.0227 万元、动态投资 51.1508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露天采场 2195.0 m

标高以上区域，并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同时为下一年全面复垦做好准备工

作，提前订购树苗、藤本植物。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 1509.30m³，表土回覆 1160.16m³。 

2、生物化学工程： 

在栽植乔木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中乔木坑内施肥量 5kg/株，其他区

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242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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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全面撒播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他区域按 500kg/

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0.2079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667 株，撒播灌木 0.4503hm2，栽植藤本植物 4574

株，撒播草籽 0.4503hm2。 

4、配套工程：配置 3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2#露天采场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0.4503hm2。 

（二）闭坑治理期，全面复垦期及管护期（闭矿后 0-2 年） 

时间划分： 2029 年 03 月～2031 年 03 月 

复垦位置：2#露天采场、2#排土场、2#矿山道路、3#矿山道路、生产及辅助生

产区、高位水池、表土堆场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4.2438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12.9955hm2，其他草地

1.2483hm2； 

静态投资总额：复垦静态投资 91.5109 万元、动态投资 119.9521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全面复垦期及管护期，其中第一年为全面复垦期，复垦

位置为 2#露天采场、2#排土场、2#矿山道路、3#矿山道路、生产及辅助生产区未复

垦区域、高位水池、表土堆场，并对已复垦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建筑物拆除 1-2 层的为 528.0m2，砌体拆除 207.36m³，硬化

地表拆除 105.60m³，建筑物垃圾清运 312.96m³，场地平整 38986.50m³，表土回覆

40947.98m³。 

2、生物化学工程： 

在栽植乔木坑内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中乔木坑内施肥量 5kg/株，其他区

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12.9955hm2。 

在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全面撒播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他区域按 500kg/

亩予以撒播，施肥面积 1.2483hm2。 

3、配套工程：配置 3100 塑管。 

4、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35738 株，撒播灌木 14.2438hm2，栽植藤本 27463

株，撒播草籽 14.2438hm2。 

5、监测、管护工程：在 2#露天采场、2#排土场、2#矿山道路、3#矿山道路、生

产及辅助生产区、高位水池、表土堆场布置 10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对复垦为乔木林

地、其他草地进行管护，管护面积为 14.243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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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

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

业主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

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

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

和调整。当地自然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

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

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

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祥云滇

瑞工贸有限公司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

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

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

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

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

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

程序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土地复垦方案》总服务年限 7.0 年，在复垦方案服务期内内，静态总投资为

252.3386 万元，动态总投资是 301.5718 万元，本《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5.0

年，在适用年限内，静态投资为 160.8277 万元，动态投资是 181.6197 万元；复垦投

资资金由 “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支付。复垦工作将在本复垦方案通过审批后开始，

拟定于 2024 年 3 月进行复垦。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前分阶

段足额缴存至专款账户。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

（云国土资耕【2014】3 号）及（云国土资【2016】118 号）等规定，首次缴存金额

不低于复垦方案总静态金额的 20%，并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提前 1 年完成复垦资金的

计取，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

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独建账，

单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3）监管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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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②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③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④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

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

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⑤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

动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

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⑥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

专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

算调整情况、分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

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

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

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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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单位：万元 

阶
段 

阶段复垦
费用使用
额（万元） 

分期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时间 

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阶段复垦

费用预存

额（万元） 

2019 年编制的 

方案已缴存费
用 

第 1 期 2019年 11月 30日前 17.4900 （已缴存） 

77.7700 

（已缴

存） 

第 2 期 2020年 11月 30日前 16.4900 （已缴存） 

第 3 期 2021年 11月 30日前 15.7900 （已缴存） 

第 4 期 2022年 11月 30日前 14.4800 （已缴存） 

第 5 期 2023年 11月 30日前 13.5200 （已缴存） 77.7700 

2024 年编 
制的方案 

 

第 1 期 2024 年 4 月 5 日前 44.7604 

223.8018 

第 2 期 2025 年 3 月 15 日前 44.7604 

第 3 期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 44.7604 

第 4 期 2027 年 3 月 15 日前 44.7604 

第 5 期 2028 年 3 月 15 日前 44.7602 

合计 301.5718 301.5718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80.2796 

2 设备费 0.00 

3 其它费用 22.2526 

4 监测与管护费 28.9711 

（1） 复垦监测费 1.1200 

（2） 管护费 27.8511 

5 预备费 70.0685 

（1） 基本预备费 13.8902 

（2） 价差预备费 49.2332 

（3） 风险金 6.9451 

6 

静态总投资 252.3386 

静态亩均投资 8827.83 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301.5718 

动态亩均投资 10550.21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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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尚红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设计开采规模为 60 万 t/a，属大

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评估区面积 0.8321km2。将

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将本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确定为一

级。 

（2）评估区内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发育，发育潜在不稳定边坡 2 处（BW1～BW2）。

BW1～BW2 潜在不稳定边坡，危害对象主要为矿山场地及进入场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现状无采矿活动，现状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现状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现状地质

灾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

程度为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综合矿山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评价为严重。 

（3）未来矿山开采，可能诱发露天采场边坡崩塌、滑坡的灾害主要对采矿人员、

设备及道路造成危害；进场公路边坡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建筑物产生地基不均

匀沉降，导致地基失稳。上述灾害产生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总体大，危险性总

体大。 

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于地表采矿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和由于改变

自然地质环境条件而带来的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矿山露天采场边坡在工程扰动、机械

振动及降雨的综合影响下，可能引发一些小规模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主要危害

采矿人员、采矿设备的安全，产生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总体大，危险性总体大。 

参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编制规范》附录 E，矿山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

度为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

对水土环境污染为较严重。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4）矿山开采建设过程中诱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含岩土工程问题）多属开采此类

矿山过程中常见地质灾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的

危害。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5）依据对区内含水层和区内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

矿山本身可能诱发、加剧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大小和危害对象，将本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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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适用年限（5 年）估算费用为 81.72 万元，方案服务

年限 11.8 年费用为 102.81 万元。 

（8）后期矿山开采拟造成 19.6171hm2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毁

其他园地 0.1870hm2，乔木林地 3.3410hm2，灌木林地 0.5043hm2，其他林地 1.1802hm2，

其他草地 0.1627hm2，采矿用地 13.9437hm2，农村道路 0.2982hm2。 

（9）本方案确定矿山服务年限结束后土地复垦责任面积为 19.6171hm2，方案规划

已建、拟建的拦挡工程（0.0386hm2）以设施农用地予以保留，已建、拟建的截排水沟

（0.1785hm2）以水利设施用地（沟渠）予以保留，1#排土场内已建的坑塘（0.0176hm2）

以坑塘水面予以保留，场内道路（0.3261hm2）以农村道路予以保留，实际复垦面积为

19.0563hm2，其中复垦为其他园地 0.2986hm2，乔木林地 16.9478hm2，其他草地

1.8099hm2。土地复垦率 97.14%。对复垦面积区采取的主要措施为土壤重构、植被重建、

监测措施和管理措施等。根据“谁损毁，损复垦”的原则，祥云滇瑞工贸有限公司承担该

项目土地复垦区的土地复垦工作。 

（10）本《方案》服务年限 7.0 年，静态总投资为 252.3386 万元，动态总投资是

301.5718 万元；《方案》适用年限为 5.0 年，在适用年限内，静态投资为 160.8277 万元，

动态总投资是 181.6197 万元。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成本，复垦投资资金由 “祥云滇瑞

工贸有限公司”支付。 

二、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本区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本方案提出以下建议： 

（1）对于重要的防治工程，拦挡和截排水措施等工程应先进行勘察，再进行治理

设计和施工。 

（2）尽快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的各项实施工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预防、恢复、治理工程，应进行专项的

勘察、设计、施工，并进行技术论证和专家审查。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程，

企业应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

坏。 

（4）矿山“三废”优先综合利用，然后安全处置或达标排放，此外后期验收前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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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为果园区域土壤进行检测，并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理标准（试

行）》(GB15618-2018)中园地相关标准。 

（5）加大矿区周围绿化程度，实行边开采边治理，以减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 

（6）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7）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8）开发利用方案不能指导矿山开采，矿山后期须严格按照“开采设计”进行开采，

并根据矿山实际情况予以治理及复垦。 

（9）矿山开采过程中规范开采，需严格按开发方案及治理方案落实拦挡、防排水

工程防护措施；同时加强采场、排土场、地面设施边坡的稳定监测，发现不稳定因素及

时进行处治，消除安全隐患；冲沟沿线公路设施需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避免遭受洪水、

泥石流危害。 

（10）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一项复杂而崭新的工作，整个项目的实

施，必须严格施工管理，方可降低风险和稳妥应付不确定的因素。 

（11）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和《云南省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 

（12）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工程实施前，应请有资质单位进行

相关项目的施工图勘查设计。 

（13）加强矿山周边地质环境，植被保护，禁止荒林开荒，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岩土

工程施工等不当人类工程活动，防止水土流失及加剧岩体风化。 

（14）经套合“三区三线”，生产及辅助生产区损毁永久基本农田 0.1516hm2，2023

年 9 月 12 日祥云县自然资源局下发整改通知，矿山已进行整改并恢复为耕地，祥云县

自然资源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2024 年 3 月 6 日祥云县自然资源局已

出具关于矿山占用基本农田已复耕的情况说明，为此本方案不再把原损毁基本农田区域

纳入复垦责任范围，矿山后期须按规定第一时间对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原面积、原

范围）进行恢复，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此外矿山在后期开采中务必做好周边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措施，严禁损毁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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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待方案评审通过后，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立专门帐户。建设单位要

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资金必须存

入专门帐户，统一调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中。 

（16）矿山业主应严格依照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进行。从上而下，分台开采，严禁越

界开采，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边复垦的方针，进行矿山恢复治理及复垦工作。

做好矿山排土场的拦挡及采场边坡滑坡、崩塌地灾的防治工程，避免引发地质灾害，保

扩生态环境。 

（17）矿山采场边坡坡度设计为 63-78°坡度较大，后期开采过程中应适当降低边坡

角，确保安全生产。 

（18）在露天采场开采过程中需严格执行开发利用方案要求、做到自上而下开采、

边开采边治理。对拟停用工程需及时实施恢复治理措施，同时矿山后期需加强对已复垦

区的后期管护、施肥、浇水及补植补种工作。 

（19）后续采矿活动须在矿权范围内进行，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同时，加强

监测，确保矿山开采工作规范、安全进行。 

（20）2 处不稳定边坡（BW1~BW2），可能产生崩塌、坍塌等危害矿山道路及进

入场地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后续开采过程中应加强监测，对后续不在开采损毁区域及时

清理边坡危岩及时进行复垦工作。 

（21）开采过程中应加强对东、西、北三个帮边坡的稳定性管理，特别是连续降雨

或暴雨时，加强监测，避免对采场下方人员及设备造成较大的危害。 

（22）雨季期间，应加强对 2#排土场的监测，避免堆积体内或堆积体与下覆岩浅

部形成滑动面，引发滑坡或坡面泥石流灾害发生。 

（23）矿山今后各种建设活动应尽量控制在矿区范围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

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最大限度减少采矿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

坏。 

 

 

 

 

 


